附件1

和林格尔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组成
及职责

一、指挥部组成人员
总   指   挥: 陈利音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总指挥: 张林林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  总 指 挥: 张建青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郭文俊    副县长
李智亭    人武部政委
路  昊    武警中队中队长
薛  江    应急管理局局长
汪真祥    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成        员：刘迷所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利星    政府办公室主任
云安民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伊俊文    教育局局长
李生栋    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于国富    公安局副局长
陈  勇    民政局局长
秦少飞    司法局局长
魏  斌    财政局局长
高义祥    自然资源局局长
            斯  琴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云占开    交通运输局局长
            云月清    农牧局局长
         郭银良    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乔  波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赵亚峰    市监局局长
郭爱和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杨旺林    气象局局长
徐国惠    呼和浩特供电局和林格尔分局局长
任林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
石  爽    消防大队大队长
马俊伟    城关镇镇长
白  皓    盛乐镇镇长
张晓旭    新店子镇党委书记
郭鹏飞    巧什营镇镇长
王建平    舍必崖乡乡长
王支元    大红城乡党委书记
孟东升    羊群沟乡乡长
云  青     黑老夭乡乡长
张有生     经济开发区农业产业局局长
沈  娟     中国移动和林格尔县分公司经理
乌日格希勒 中国联通和林格尔县分公司经理
杨晓东     中国电信和林格尔分公司经理  
二、职责任务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
（一）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政府办公室：负责协助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负责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责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地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协同配合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责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向县政府提交的请示、报告、有关文件的审报。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森林草原火灾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全县预算内投资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建设项目；协调地方做好森林草原火灾灾区粮食供应和相关物资保障等工作。
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县中、小学校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监督重点林区、农区的学校和教育单位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责任和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专用频率保护性监测工作，保障通信安全畅通；免收森林草原防灭火无线电台（站）频率占用费；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时，负责协调提供应急通信保障和利用公众信息网开展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
公安局：负责严厉打击野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掌控不稳定因素，预防人为放火；负责指导各乡镇派出所积极参加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协助做好火灾扑救、灾区治安管理、安全保卫、火场交通管制和森林草原火灾案件侦破工作。
民政局：负责督促检查全县经营性、公益性公墓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倡文明祭祀；协助相关部门落实重点防火区域的迁坟、文明扫墓祭祀等，减少和排除森林草原火灾隐患。
司法局：负责宣传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司法援助和司法鉴定。
财政局：负责将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向上级财政申请有关森林草原防灭火补助经费；负责保障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资金落实并及时拨付和监管工作。
自然资源局：共享森林草原资源及地质基础信息，满足森林草原火灾扑救需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审批申报工作；负责做好林区、生态工程区、草原周边及林区、生态工程区、草原内的建设工地的用火监督检查工作。                                                                                                                                                    
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保障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人员和物资的公路水路紧急运输；协调执行森林草原灭火任务车辆公路免费通行事宜；利用公路两侧相关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负责做好公路两侧的护路林防灭火管理工作。
农牧局：负责农业生产用火管理和宣传教育，对农事用火进行有效管理，引导农区群众增强森林防灭火意识，改变落后生产用火习惯；负责研究制定全县烧秸茬、烧田埂等野外违规用火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实施。
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指导做好南山公园等全县旅游景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指导旅行社、导游、体育运动主办方对游客、体育活动参与者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教育。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紧急医疗支援、卫生防疫、受伤人员的救治工作，调集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指导全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制定森林草原火灾伤员的抢救预案，储备救灾必要的救护药品和医疗器械。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灾后的食品等救灾物资的市场供应和安全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局：负责综合指导各乡镇、经济开发区和相关部门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强化火灾防控监督管理，做好火灾扑救分级响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林业和草原局：履行森林草原防灭火行业管理职责，负责全县森林草原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值班值守和监测预警，提出火灾扑救方案或建议；组织指导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指导国有林场和草原牧区专业森林草原扑火队伍建设；负责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和初期火灾的扑救，配合应急部门参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组织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督促森林公安局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火灾案件侦破工作。必要时，可以按照程序提请以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气象局：负责全县及重点林区、生态工程区、草原、重点时段的气象监测，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报；提供火场气象服务，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和火灾扑救的人工增雨作业；与应急、林草等部门积极开展火险监测研究会商，提供雷电灾害监测预警服务；参与利用遥感手段进行森林草原火灾损失评估，开展森林草原火灾气象成因分析等。
呼和浩特供电局和林格尔分局：负责重点林区输电线路的维护和检修，避免因输电线路打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察大队：执行应急管理部门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指挥调度，积极参与扑救森林草原火灾。
消防救援大队：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协助地方开展消防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等。
中国移动和林格尔县分公司、中国联通和林格尔县分公司、中国电信和林格尔县分公司：负责保障通信网络的安全畅通；负责对电信网络日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分析，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因森林草原火灾可能引发的严重通信事故的情况及时发现和报送预警信息；配合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短信群发等宣传教育活动。
各乡镇、经济开发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全面负责本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责初期火灾的扑救工作；坚持行政有界、防灭火无界原则，相邻乡镇、经济开发区之间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联防机制和制度，确定联防区域，实行信息共享。
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县委、县政府和指挥部的要求，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工作。










附件2

和林格尔县灭火指挥部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一、工作组组成
和林格尔县成立灭火指挥部开展火灾扑救工作时，根据需要及时抽调有关人员成立赴火场工作组、综合调度组、火场通讯组、后勤保障协调组、宣传报道协调组、火案查处协调组，及时开展有关工作。当启动Ⅲ级以上响应措施时，各工作组同时成立并启动。
二、职责任务
各工作组要积极协调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单位，研究、解决扑火救灾中的重大问题，指挥调动灭火急需的人员、物资和装备等，协调乡镇政府尽快扑灭火灾。
（一）赴火场工作组
根据上级指示或火灾扑救工作需要，迅速赶赴火场一线，综合协调指挥火灾扑救工作。
（二）综合调度组
及时掌握并向防灭火指挥部、扑火指挥部提供火情动态、前指的扑火方案、相关防灭火战略物资及防灭火基础设施情况、扑火兵力部署、扑救动态和火场天气预报等；综合协调扑火日常事务，督办重要工作；联络和处理政府及部门之间事宜；及时传达市、县领导指示和批示,起草上报火情报告，编写火情简报和快讯，汇总工作情况；承办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火场通讯组
建立前指和后方的无线、有线、卫星和网络通信联系，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和保障通讯渠道，全力保障信息传递畅通。
（四）后勤保障协调组
协调有关部门供应火场所需物资；协调交通、公安等部门和单位及时运送扑火人员、防灭火物资，确保火场需要。 
（五）宣传报道协调组
严格按照火灾报道的有关规定，指导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客观地做好宣传报道等具体事宜。
（六）火案查处协调组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做好火案查处及火场和周边的治安管理工作，并及时向县防灭火指挥部通报火灾案件查处情况。









附件3  

和林格尔县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级别及信号颜色
 
	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预警信号颜色

	一
	低度危险
	不易燃烧
	不易蔓延
	

	二
	中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蓝色

	三
	较高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黄色

	四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橙色

	五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红色


注：一级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不发布预警信号颜色。










[bookmark: _GoBack]附件4
扑火队伍火险预警响应状态
	森
林
草原火
险
	森林
草原
火险
描述
	专业森林草原扑火队
	半专业森林草原扑火队

	
	
	预
警
状
态
	工作标准
	预
警
状
态
	工作标准

	五
级
火
险
	森林草原可燃物极度干燥易燃，易迅猛蔓延，具有极危险。
	红
色
预
警
	值班员时刻坚守岗位，扑火机具、油料和车辆放置于规定位置。在白天处于一级待发状态，5分钟内完成出动。夜间保持二级待发状态，15分钟内完成出动。负责人全部在位，着装和携（运）设备、机具按本地扑火和支援扑火分类准备并符合规定标准。
	红
色
预
警
	值班员时刻坚守岗位，扑火机具、油料和车辆放置于规定位置，全天处于二级待发状态。负责人全部在位，下班时间延长到21时，夜间集结不超过20分钟，接扑火命令后10分钟内完成出动，着装和携（运）设备、机具符合规定标准。

	四
级
火
险
	森林草原可燃物很容易被点燃，易形成强烈火势快速蔓延，具有高危险。
	橙
色
预
警
	值班员时刻坚守岗位，扑火机具、油料和车辆放置于规定位置，全天处于二级待发状态。负责人全部在位，接扑火命令后15分钟内完成出动，着装和携（运）设备、机具符合规定标准。
	橙
色
预
警
	值班员时刻坚守岗位，扑火机具、油料和车辆放置于规定位置，全天处于二级待发状态。负责人全部在位，下班时间延长到21时，夜间集结不超过25分钟，接扑火命令后10分钟内完成出动，着装和携（运）设备、机具符合规定标准。

	三
级
火
险
	森林草原可燃物较易点燃蔓延，具有中度危险。
	黄
色
预
警
	值班员时刻坚守岗位，扑火机具、油料和车辆放置于规定位置，处于二级待发状态。负责人至少1人在位，接扑火命令后15分钟内完成出动，着装和携（运）设备、机具符合规定标准。
	黄
色
预
警
	机具、车辆集中摆放，加足油料，随时待用，队员每天早8时前集中待命或整修机具等，中午就地用餐，晚18时下班。夜间能在25分钟内集结，10分钟完成出动且机具、装备齐全。负责人全天在岗。

	二
级
火
险
	森林草原可燃物难以燃烧蔓延，低度危险。
	蓝色预
警
	全体队员不外出，不准假，适当进行学习和训练，维护检修设备，电台开机，车辆待命，遇有火情在30分钟内完成出动。
	蓝色预
警
	全体队员白天集中待命，或在场区附近劳动，电台开机，车辆待命，遇有火情在30分钟内完成出动。夜间机具库能随时打开，在30分钟内集结，15分钟完成出动且机具、装备齐全。


备注：森林消防队伍火险预警响应根据实际及时进行战备等级转换。

